土地審裁處

第7號常規指示


本席以土地審裁處庭長的身份，根據香港法例第17章《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0(4)(c)條作出此項常規指示。

2.
審裁處案件的排期職責，須由區域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排期法官總攬承擔；他通常是由一位排期主任予以協助。這位主任實際上須處理大部份案件的排期事宜。土地審裁處副司法常務主任在安排聆訊日期時，須充分顧及所有因素及情況，並以本席或排期法官的任何特定指示為依歸。在處理重大排案事宜方面，他可隨時尋求排期法官的指示或確認。

3.
在處理法律觀點特別艱深或案情特別複雜的案件時，又或在對某一案件或某組案件以某種方式排期是否恰當有疑慮時，副司法常務主任須先行諮詢排期法官以期獲取明確指示或一般指引，然後把案件交由排期法官親自排期，或自行按指示或指引排期。

4.
對所有涉及租金釐定的申請，審裁處可排期由任何一位成員單獨審理。對每月租金有可能被釐定至超逾100,000元的申請，審裁處可排期由任何兩名成員共同審理。

5.
若有三宗或以上屬於下列任何一種類別的案件的申請人入禀控告同一答辯人，而該些案件的爭論點亦復相同，則在其中一宗案件的答辯人提交答辯書後，或在其中一宗案件的任何一方作出排期聆訊申請後，審裁處須在適當情況下盡快為全部有關連的案件擇定一個聆訊日期：—

（1） 審裁處獲任何條例授予上訴司法管轄權的案件；

（2） 向政府申索賠償的案件；

（3） 按照香港法例第344章《建築物管理條例》提出訴訟的案件；

（4） 按照香港法例第545章《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提出訴訟的賠償案件；及

（5） 影響最少4名租客或分租客的任何性質的案件。

6.
申請作出準備審訊指示的聆訊，通常應在與訟任何一方提出排期聆訊申請後60個工作天內由排期法官單獨聆訊（如排期法官因事缺席，則由審裁處另一位法官補上），或與另一位審裁處成員共同聆訊。在申請指示聆訊中或在其押後的聆訊中，審裁處須指示案件須由一位或多位審裁處的成員主審或共同審理。在不牴觸上文第4段的情況下，審裁處通常應在絕對必需時才安排兩位成員共同審理案件。

7.
於審訊日期編定前的非正審申請，須由一名土地審裁處法官單獨處理。於審訊日期編定後的非正審申請，則通常應由將審理該案的一位或多位審裁處成員聆訊。

8.  (a)
若案件當事人看來並未盡力進行其訴訟程序，副司法常務主任須向與訟各方發出聆訊通知書，傳召他們至一位法官席前，以便該法官考慮應否根據土地審裁處規則第14(2)條頒發剔除令或作出其他指令。

   (b)
就上述(a)節而言，審裁處通常在下列情況下才會發出聆訊通知書：—

(i) 
在提交反對通知書後的3個月內，或（在無人提交反對通知書）在提交反對通知書的限期屆滿後3個月內，並無人提出排期聆訊的申請；

(ii) 在案件被押後以便申請另定日期或被無限期押後的6個月內，仍無人提出要求安排新的聆訊日期或作出恢復聆訊的申請；

(iii) 在向司法常務主任提交原訴申請書或上訴申請書後的12個月內，申請人或上訴人並未把該等文件妥善送達對方。

9. 本指示即時生效，並取代於1997年10月13日發出的第7號常規指示。

一九九九  年    月    日


土地審裁處庭長


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任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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